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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7日讯(记者 张泰
来 实习生 于学娜) 7日一
早，路经历城区堰头村的大货车
司机发现，在入村的地方多了一
个“收费站”，每车每次收费10元，
不交不放行。村民表示，收钱是
为了修路，收够了修路钱，会马
上停止收费。

7日早上7时30分左右，市民
韩先生上班途中经过堰头村时发
现，平时畅通的道路，此时竟然在
村口堵了几十辆车，“还以为是发
生了事故”，走上前才发现，原来
是几名老年村民在村口设置了升
降杆收费，“小车不收，每辆货车
收10元钱，没有发票，没有收据。”

当天上午11时，记者沿华
山东路来到了堰头村，在村南
口果然设有一个升降杆，几名
村民正拦住过往的大货车收
费，一辆车10元钱，收完给一张
手写收条，充当单次通行证明。

在村东口，同样有人在收
费。记者上前了解情况，操作升
降杆的老年村民说，收费是村民
们的自发行为，升降杆也是大家
一起筹钱买的，这么做是因为村
里的路坏了，需要修路，“上面不
给钱，修路的钱我们要自己筹，
现在路坏了，请从这儿走的大货
车出点钱吧。”

这名村民说，为了少跑路，很

多货车都绕道他们村进出济南，
“好几十吨的大货车呼呼地从这
儿过，路面怎么受得了？刚修好没
几年就坏了，那儿出过好几次交
通事故了。”村民指着前面一个坑
洼地对记者说，收钱是为了修路，
只要收够修路钱，立即停止收费。

记者了解到，华山东路北
头与同华路西头在堰头村相
交，同华路又与去往东郊黄河
浮桥的道路相通，从村里经过
前往浮桥是最短的路。

很多货车司机选择抄近道
从村里经过，这对村里道路的
路况的确影响很大，在村里几
乎看不到直径超过半米的完整

路面。记者数了数，10分钟内就
有六七辆大车从村里经过。

记者就此事联系了荷花路
街道办事处，一位王姓负责人
称，街道办已经了解了这一情
况，也认为这么做是不合法的，

“会及时对村民进行劝阻安抚。”
这位负责人还告诉记者，

村民们的这种做法也是无奈之
举，“不是想钱想疯了”，“路是
村里人自己修的，修路时大家
筹钱、出力都很开心，可来回的
大货车太多，很快就把路面给
轧坏了，又筹不起钱修。”希望
相关部门能参与进来，帮村民
们解决好这个问题。

本报6月7日讯(记者 蒋龙龙
陈玮 通讯员 王强) 记者7

日获悉，济南、北京等17个城市的
消费者维权组织及《中国消费者
报》认为消费者申请房贷时，国内
部分金融信贷机构利用强势地位
要消费者承担房产评估费的做法
并不合理。他们建议，房产评估费
应由金融信贷机构承担，不应由消
费者承担。

根据2006年原建设部、中国人
民银行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与银行
信贷业务相关的房地产抵押估价
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房地
产抵押估价原则上由商业银行委
托，但商业银行与贷款申请人另有
约定的，从其约定。估价费用由委
托人承担。”

18家消费维权单位认为，已有
法律条文明确规定评估费从原则
上应由商业银行承担，不过，约定
条款成了商业银行滥用强势地位
的依据。商业银行将约定条款作为
通例，刻意回避承担评估费的原则
条款，让消费者承担房产评估费。

18家消费维权单位分析，由于
商业银行与贷款申请人的地位并
不平等，房地产抵押物估价的双方
约定一般都成为商业银行和公积
金贷款中心的单方约定或强制指
定，贷款申请人被迫接受，并承担
本应由金融结构承担的房产评估
费。部分商业银行转嫁房产评估费
涉嫌侵害消费者公平交易权，增加
了消费者负担。

针对此，18家消费维权单位联
合发表建议，商业银行、公积金贷
款中心等金融信贷机构应主动承
担评估费，同时建议行业主管部门
废除约定条款，保障消费者公平交
易权，规范房地产信贷行业的健康
发展。

18家消费维权单位建议

房产评估费

不应由购房者承担

▲村里的道路被过往
大车轧得面目全非。

几名收费人员都是
村民。

本报记者 左庆 实
习生 张凯翔 摄

筹钱修路，村民设卡收费
街道办：村民也是出于无奈，将进行劝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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